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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倡导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理念，进一步提升嘉兴城市道路建设品质，建设人性化、有温度、有舒适感的城市，在广泛调查研究、

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参考《上海街道设计导则》、上海市建筑标准设计《城市道路人行道设施设置及铺装通用图集》、《长沙市城市道路

人行道设施带设置技术导则》等文件，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分为总说明和标准图集两部分。总说明共分为九个部分：1.编制目的；2.设计依据；3.适用范围；4.人行道空间设计；5.人行

道设施设计；6.海绵设施设计；7.人行道平纵横设计；8.人行道结构设计；9.管理及养护、维修。本标准中加黑字体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要求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送至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嘉兴市城市道路人行道设施设置及铺装标准》编

制组（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 318号；邮编：314050）。

本标准发布施行后，原《嘉兴市人行道铺装标准图集》同时废止。

主编单位：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编制人：邱玲 林晓芳 施劲松 蒋悦波 魏颖 姚忠民 陈建生 荆立坤 邱金梅 郑静 孙超琼 沈鹏 梅云波 徐国伟 吴兴波 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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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1 编制目的

为了提升嘉兴城市建设品质，规范城市道路人行道设施布置

及铺砌标准，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特组织编制了本标准，供各建设主体参考。

2 设计依据

《道路工程制图标准》 （GB50162-1992）

《道路工程术语标准》 （GBJ 124-1988）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2016版） （CJJ37-2012）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 （CJJ194-2013）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GB/T18601-2009）

《城市道路混凝土路面砖》 （GB 28635-201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35-2009)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88-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2012）

《城市道路——透水人行道铺设》（16MR204）

《城市道路——人行道铺砌》（15MR203）

《城市道路——路缘石》（05MR404）

《城市道路——无障碍设计》（15MR501）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镇建设部分）2013版

其他国家与地方相关技术规定

3 适用范围

本册内容适用于嘉兴市城市各等级道路、厂矿道路和小区

道路配套的人行道，以及停车场、步行街、大型广场和绿道的

新建、改建或扩建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公路工程中设置

人行道时可参照本标准使用。

⑴ 本标准根据人行道使用情况，统筹安排了人行道空间

分布，设计人员可根据周边环境、道路等级、人行道功能合理

选用。

⑵ 本标准规定了嘉兴市城市道路人行道和附属设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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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规定和技术要求，为嘉兴城市道路人行道的设计、建设

提供指导。

⑶ 城市道路人行道及附属设施的设置除应符合本规定外，

还应符合国家、省、市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4 人行道空间设计

4.1 步行空间

步行空间一般由路侧带和建筑前区（建筑退界）组成。主要

功能是为了满足行人通行和停留需求，同时用来布置绿化、各类

市政管线设施以及交通标志和信号灯、废物箱、消防栓等公用设

施。

图 4-1 步行空间示意图

W——路侧带宽度；

Wf——设施带宽度；

Wp——人行道宽度；

Wg——绿化带宽度；

4.2 路侧带

1. 路侧带是指车行道最外侧路缘石内缘线至道路红线（道

牙外缘线）之间的范围；路侧带一般由设施带、人行道和绿化带

组成，各功能区主要设置见表 4-1:

表 4-1 路侧带功能区设置表

2. 路侧带宽度应考虑道路等级、红线宽度、人行道功能、

绿地率等因素后按相关规范要求综合取值。

⑴ 新建道路路侧带按相关规范要求取值，宽度不宜小于

3.0m。

⑵ 若受建设条件限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新建道路路

侧带宽度可取 2.0m，改建道路最小宽度可取 1.8m。

人行道 设施带 绿化带

铺装区域（含盲

道）

侧石、行道树（树带）、

城市家具等
乔木、灌木、地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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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行道

1. 人行道宽度应满足行人安全通行和无障碍设施设置规

范要求，其最小宽度应符合表 4-2 规定。

表 4-2 各级人行通道最小宽度

项目
人行道最小宽度（m）

一般值 最小值

各级道路 3.0 2.0

商业文化中心、大型商店

或大型公共文化机构集中路

段

5.0 4.0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交

通枢纽路段
5.0 4.0

2. 改建工程如受到条件限制，应通过以下方式并依照次

序协同设计，并保证人行通道宽度。

⑴ 协同建筑前区权属单位，开放建筑前区空间，拓宽人行

通道，满足必要的设施设置。

⑵ 压缩中央分隔带、机动车道、机非分隔带、非机动车道

宽度，确保路侧带宽度。

⑶ 在满足路灯、信号灯、交通指示牌等设施的最小宽度条

件下，压缩设施带宽度。

⑷ 经技术经济论证后，人行道宽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

于 1.5m。

3. 人行道宽度范围内应保持面层平整、通畅，除必要的

交通设施外，不得施划停车位和设置其他任何凸起设施。

4.4 设施带

1. 路侧带宽度大于等于 3.5m的各级道路应设置设施带，

城市家具应集中布置在设施带内，不得阻碍行人通行、并保证

与无障碍通道的间距要求。

2. 设施带一般布置于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宜与绿化带

合并设置，但应避免各种设施、树木之间相互干扰；可差异化

铺装或施划标线等方式予以区分。

3. 设施带宽度宜为 1.5～2.0m（含侧石宽度），且最小净

宽应符合下表规定，如不符合，则不能设置相应设施。

表 4-3 设置不同城市家俱设施带宽度

0.25~0.5m 1.0m 1.0~1.5m 1.6~2.0m 2.0~3.0m 3.0~6.0m

人行护栏
路灯

座椅
变电箱 非机动车道 天桥楼梯

垃圾箱 设备箱 停车设施 地道出口

（转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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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0.25~0.5m 1.0m 1.0~1.5m 1.6~2.0m 2.0~3.0m 3.0~6.0m

人行护栏

邮箱

座椅

检修井 公交候车厅轨道车站出

入口咪表

配电箱

小型设备箱

交通指示牌

信号灯、监控

4. 道路设施带宽度小于 2.0m时，电力输送环网箱宜布置

于建筑退界或人行道外侧绿化带内；当受空间限制需设置于设

施带内时，宜将环网箱尽量靠人行道外侧设置，检修井、出线

电力井靠人行道内侧设置。

5. 人行天桥楼梯、地道出入口、轨道车站出入口宜布置

于人行道外侧、公用建筑前空间，不宜布置于设施带内。

6. 改建工程如受到条件限制，应保证人行道通行宽度，

设施带设置通过以下方式并按次序协同设计。

⑴ 协同建筑前区权属单位，将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于建筑

前区内。

⑵ 压缩常规公交站台，且不小于 1.5m。

⑶ 路侧带小于等于 2.0m时，应协调建筑前区或临街建筑

设置照明设施等。

7. 新建或改建道路设施带中各种功能杆宜采用“智慧杆

塔”进行合杆改造，以减少附属杆件数量。

8. 新建或改建道路设施带中各类箱体宜采用“多箱合一”，

有条件时采用地埋形式，

4.5 绿化带

1. 路侧绿化带根据空间布局分为行道树绿化带和路侧绿

化带。

2. 路侧绿化带根据纵向连续长度分为连续型绿化带和间

隔型绿化带。间隔型绿化带每段不超过 3棵行道树或绿化带长

度不大于 15米。

3. 行道树绿化带设置要求：

⑴ 人行道宽度≥3m时，宜设置连续型行道树绿化带，＜

3m时一般不设置连续型道树绿化带。

⑵ 快速路、交通性主要干道，宜设置连续型绿化带；次干

路、支路以及商业繁忙、行人活动需求大的路段应设置间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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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带或独立树池。

⑶ 园林景观路的人行道或人非共板道路一般设置连续型

行道树绿化带。

⑷ 行道树绿化带宽度（含条石宽度）不应小于 1.5m。

4. 路侧绿化带设置要求：

⑴ 路侧绿化带应结合道路两侧绿地、周边建筑功能与建

筑前区一并规划设计，路侧带宽度小于 5m 时，路侧绿化带与

行道树绿化带应合并设置。

⑵ 临街为商业建筑、商铺店面、开放空间等行人活动积

极空间时，应设置可进入式绿地代替隔离式绿地。

⑶ 临街为封闭式围墙、建筑物等非积极界面时，在不阻

挡行人通行和建筑物门窗的前提下，可设置组合花坛或连续型

绿带。

⑷ 路侧绿地与毗邻的其他绿地或公园相接时，应满足

《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 的规定。

4.6 建筑前区

1. 建筑前区应统筹街道风貌、规划用地、沿街功能、景

观要求等因素合理布置建筑前区，营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2. 开放式建筑前区地面铺装宜平坦，与人行道采用相同

或相似的铺装，达到风格协调、整体统一的效果，场地宜合理

设置绿地、景观小品等元素。

3. 开放式建筑前区应不设或尽量少设地面停车位，如根

据需要需安排地面停车位时，应避免车流与人流的交叉；大型

建筑物应靠建筑物一侧设置，并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相关规范要

求。

4. 退后建筑底层为商业综合服务，需设置外挑的广告灯

箱、遮阳棚、雨棚等设施时，不得侵入人行道。

4.7 交叉口人行道

1. 交叉口人行道是指交叉口行人过街横道线之间的范围，

横道线两侧各 15m区域为行人决策区，交叉口人行道范围示意

见图 4-2。

图 4-2 交叉口人行道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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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叉口缘石坡道的位置需要根据路口设计、过街人行

横道线的位置、缘石坡道坡度和道路交叉口转弯半径确定，坡

道形式应按图集 15MR501中选用。

3. 交叉口人行道缘石坡道应缓坡处理，坡面宽度大于

2.0m时，应设置阻车桩。

4. 车流量较小、以慢行交通为主的支路汇入主次干路时

建筑前区应统筹街道风貌、规划用地、沿街功能、景观要求等

因素合理布置建筑前区，营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5. 交叉口人行道除必要的交通设施、垃圾桶和行人导向

牌外，不应设置绿化（行道树除外）和其他设施；若必需设置

时，视距三角形内，不得设置任何高出车行道平面标高 1.0m，

且影响驾驶员视线的物体。

5 人行道设施设计

5.1 面层铺装

1. 人行道面层直接承受行人和车辆的竖向荷载，应坚实、

平整、抗滑、耐久，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嘉兴市人行道面层

分为整体铺筑和砌块铺筑两类，具体见表 5-1。

表 5-1 各类人行道铺砖适用范围

区域
砌块类 整体类

石材 荷兰砖 透水砖 透水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

商业核心区 ★

交通性干道

工业园区
★ √ √

居住生活区 ★ √ ★ √

公园周边

及风景区
★ ★ √ √

交通枢纽 ★

注：★为推荐使用，√为宜使用。

2. 人行道铺装应与建筑前区统筹考虑，铺装材质、色彩、

样式应有较高的相融性。

3. 考虑城市整体风貌以及管理要求，嘉兴市区人行道、

设施带铺装宜以灰色系为主、推荐选用黑、白、灰三色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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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盲道的材质、颜色应与人行道铺装相协调，颜色宜有区

别；设施带铺装宜与人行道采用异色或不同铺装图案加以区分，

整体铺装风格应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

4. 人行道铺装面层材质应考虑雨雪天气的防滑，采用花

岗岩面砖时，宜采用荔枝面和火烧面。

5. 人行道铺装应平整，有良好的排水坡度；当有高差变

化时，应缓坡处理；当有台阶变化时，应设置无障碍设施。

6. 人行道铺砌式面层应视选择材料不同，在与立缘石接

边处，接缝宽度不大于 10mm，人行道坡度平顺。

7. 人行道应于相邻地坪或建（构）筑物妥善衔接，沿线

建筑紧靠路边区域时，人行道应铺设至建（构）筑物墙角；在

建筑退界和未建成区域，应按设计宽度铺设，外侧边缘应设置

道牙。

8. 在人行道起止点、转折处、分叉处等行人决策点和不

同功能区，宜变换铺装色彩、拼接方式，以示区分；人行道铺

装颜色不应和盲道砖颜色相同。

9. 人行道宽度小于 2m时，各类管线井盖应采用隐形井

盖；其余人行道或盲道需连续绕行时宜采用隐形井盖。

5.2 无障碍设施

1. 无障碍设施设置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的要求。

2. 缘石坡道

⑴ 人行道的各种路口，如道路交叉口、路段的人行横道

处、沿线街巷口、单位、居民出入口等，均应设置缘石坡道。

⑵ 缘石坡道设置应与大型公共建筑的无障碍设置相协调，

缘石坡道设置在人行道范围内，并与人行横道相对应。

⑶ 缘石坡道下口宜与车行道之间无高差，当有高差时，

高出车行道路面不应大于 5mm。

⑷ 缘石坡道的坡度全宽式时不应大于 1:20，三面坡及其

他形式的不应大于 1:12，不宜采用扇形坡。

⑸ 缘石坡的宽度全宽式时，应和人行道等宽，三面坡时

不应小于 1.2m。

3. 盲道

⑴ 市区各级道路、地道、天桥等均应按规范要求设置行

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⑵ 公交候车站点处，应从站牌处和行进盲道相连，公交

车站的盲道应设置和站台等宽的提示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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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盲道在交叉口两侧应相互对应，且都应设置在人行横

道范围内。

5.3 路缘石、条石、道牙

1. 路缘石仅设于车行道一侧，分为平石和侧石；条石设

于绿化带或树池的四周围边；道牙设于人行道外侧；各类设施

均宜采用石材材质，颜色宜与面砖规格一致。

2. 路缘石应具有抗冲击和防冲撞功能，各等级道路侧石

规格应为 100×15×30cm（长×宽×高）、外露 15cm。

3. 转角、圆弧段路缘石应按转弯半径要求加工，分段长

度不得小于 1m、不得采用短直线拟合。

4. 绿化带、树池四周围合条石应与人行道齐平。条石规

格 10X10cm（宽×高），设置树池时每侧长度宜为整体条石，

设置树带时应采用 100cm标准长度。

5. 道牙设于道路红线处，应与退界空间色彩上有明确区

分；表面与人行道齐平，宽度可根据人行道面砖规格模数进行

调整。

5.4 人行道绿化

1. 人行道绿化带应满足道路绿化规范要求，宜通透性为

主，并不得影响行车视距。

2. 人行道行道树绿化带以种植行道树为主，并宜乔木、

灌木、地被相结合形成景观绿道。

3. 行道树种植株距应以其树种壮年期冠幅为准，株距应

8~10m，应于路灯间距成比例关系，路灯与行道树间距不得小

于 3m。

4. 行道树种植应避让交叉口、出入口坡道位置，并距离

坡道距离不小于 1m。

5.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和出入口端部视距长度，行

道树绿带应采用通透式配置，即乔木结合地被布置，行道树分

支点应高于车行道面标高 4.5m，高于人行道面标高 2.5m。

图 5-1 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

表 5-2 停车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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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续型行道树绿带，每隔 50～80m应增加细部处理，

道路设计时同步预留垃圾桶、消防栓、弱电箱等设施位置。

7. 路侧绿化带可与人行道座椅、自行车停放点等城市家

具结合设置，方便人们等候、停留和活动。

8. 当路侧带内不设置路灯时，行道树树干距离车行道缘

石外侧距离不应小于 0.75m；当路侧带内设置路灯时，路灯距

路缘石距离宜为 0.6m。

5.5 人行护栏和分隔设施

1. 交叉口人行道边及其他需要防止行人穿越机动车道的

路边，宜设置人行护栏，但在人行横道处应断开。

2. 人行道与一侧地面存在高差，有行人跌落危险的，应

设置人行护栏。

3. 车站、人行天桥和地道的出入口、商业中心等人流汇

聚区的车道边，应设置人行护栏；人行天桥及地道出入口处护

栏设置长度不小于 200m.。

4. 非机动车和行人共板时，宽度符合相关规范时宜在非

机动车道和人行通道之间设置分隔栏杆。

5. 交叉口范围及两侧 20m范围内人行护栏应通透、不得

敷设条幅。

5.6 示警柱和阻车桩

1. 人行道上设置示警柱，需以安全性、舒适性为首要原

则，结合道路环境设置，间距为宜 1.5m。

2. 交叉口转角处路缘石应缓坡处理，坡面宽度大于 2m

时，应设置阻车桩，防止机动车辆进入；建筑前区设置机动车

停车位且在转角处预留出入口的可不设。

3. 阻车桩宜采用柱形，间距一般为 1.5m，高度不应低于

50cm、不宜高于 80cm。

5.7 其他附属设施(城市家具)

1. 公益类设施

设置在人行道的交通杆件、路灯杆、治安监控杆、电杆（箱）、

消防栓、垃圾桶、邮筒、公共交通站牌、道路停车计费表等设

施。

2. 公共服务类设施

设置在人行道上的公共交通候车亭、出租车停靠牌、电话

亭、书报亭、非机动车停放点、休闲座椅、阅报栏、流动厕所

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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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规定

⑴ 城市道路原则上不允许未经批准设置公益类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以外的任何其他设施。

⑵ 道路两类设施应遵循集约、美观原则，统一集中布置，

应“一杆多用、一箱多用”，合杆原则见表 5-4、表 5-5。

表 5-4 路灯杆与交安设施杆整合原则

路灯 交 通 设 施 合杆原则

路灯
交通

标志

大型指路标志、分道标志、旅游区标志 应合杆

小型指路、旅游区、注意行人、施工标志、

禁止左转等设置位置相对灵活的标志
应合杆

小型人行横道、单行路、停车让行、禁止

驶入、线形诱导标等设置位置相对固定的

标志

应尽量合杆

路灯
智能

交通

大型信号灯 应合杆

智能卡口、行程 OD 调查、微波流量检测

等设置位置相对灵活的系统
应合杆

可变信息标志及违法监测、交通监视、小

型信号灯、视频安防监控等设置位置相对

固定的系统

应尽量合杆

表 5-5 路灯杆与其他设施整合原则

路灯 交 通 设 施 合杆原则

路灯

治安监控等其他杆件 应尽量合杆

标准杆 采用多功能标准杆

⑶ 路侧带空间限制时，附属设施的设置应遵守公益类、

公共服务类优先次序设置。

⑷ 各类设施应布置于设施带、绿化带和建筑前区内，不

得占用人行道。

⑸ 沿机动车道的设施设施带内不得设置座椅、书报亭、

活动厕所等设施。

⑹ 道路路侧带内不得设置各类用户专用设施，如消防接

合器、专用变电箱、水表井、燃气井等。

⑺ 交叉口范围内的人行道除必要的交通设施、垃圾桶和

行人导向牌外，不应设置其他设施；

⑻ 路侧带小于 3m的人行道，行人过街横道线、车辆出

入口两侧均不应设置公共服务设施。

⑼ 路侧带内设置各类管线检查井应按规定位置设置，同

一断面内不宜布置 2种以上井盖，不同井盖间距不宜小于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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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各类井盖应尽量避让无障碍通道或缘石坡道，需设于

无障碍通道或者缘石坡道口处时，孔洞不得超过 1.5cm。

表 5-6 各类公用管线检查井盖尺寸规格表

管线 井盖类型 井盖尺寸规格 备注

给水
阀门井1 方形，300mm×300mm

阀门井2 圆形，D700mm

燃气
信号井 方形，500mm×500mm

阀门井 圆形，D700

通讯

0号手孔井 方形，500mm×500mm

1号手孔井 方形，880 mm×480mm, 可多个相

连，最多不

超过3个2号手孔井 方形，980mm×480mm

强电

(10KV)

J121520S/30S/6

0S工井
方形，1200mm×500mm

可多个相

连，最多不

超过10个

J121520S/30S/6

0S工井
方形，1500mm×500mm

J121520S/30S/6

0S工井
方形，1800mm×500mm

低压

（0.4KV）

电缆手孔井 同J121520S工井 低压

（0.4KV）电缆手井 750mm×500mm

(转右页表)

(接左页表)

⑾ 中心城市各类井盖材质样式应统一，材质应采用球墨

铸铁井盖，指标满足行业标准要求，样式应采用嘉兴中心城市

井盖设计图案。

⑿ 城市家具类箱体（垃圾箱、变电箱、配电箱等）宜设

置于人行道绿化带中，可漆画美化或隐藏于绿化带内。

⒀ 人行通道内的各类杆件（路灯杆、交通设施杆等）应

与人行道结构同步设计实施，各类杆件的法兰盘等连接件不得

高出人行道铺装面。推荐安装方式结构示意图见图 5-2。

管线 井盖类型 井盖尺寸规格 备注

弱电

信号灯手井 方形，600mm×750mm

路灯手井 方形，600 mm×325mm

路灯控制箱检

查井
方形1000mm×500mm

可多个相

连，最多不

超过2个

雨水
圆形检查井 圆形，D700 mm

方形检查井 方形，500 mm×500mm

污水
圆形检查井 圆形，D700 mm

方形检查井 方形，500 mm×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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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设施杆件安装示意图

⒁ 路侧带内指路信息设置应充分考虑行道树树种及冠

幅生长空间，指路信息应伸出道路冠幅以外。

⒂ 各类设施的设置应避让盲道、市政管线检查井，预留

间距应满足检修及相关规范要求；应避让树池、并预留一定间

距，不得影响行道树生长和园林作业要求。

5.7 路名牌

1. 设置规定

⑴ 城市道路交叉口位置应设置路名牌，两个交叉口间隔

的距离大于 300m的路段应在路段范围内设置路名牌。

⑵ 路名牌应设置在道路交叉口人行道转角圆弧与直线切

点 15米范围内。

⑶ 路名牌宜设置在交叉口进口道一侧交叉口两侧路名牌

要相对应。

⑷ 路名牌应平行于道路方向，垂直度小于 4mm/m，不得

被遮挡。

6 海绵设施设计

6.1 一般规定

1. 道路的海绵城市建设，应结合红线内外绿地空间、道

路特点、利用既有条件合理设计，合理确定“渗、滞、蓄、净、

用、排”设施。

2. 路侧带设置行道树树池或树带时，宜种植绿化或采用

透水材料覆盖，四周围合条石宜与人行道面齐平；有条件的路

段，树带可与植草沟相结合。

3. 道路进行海绵城市建设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车行道路基和路面造成破坏，并应满足相

关规范要求。

6.2 设计要求

1. 人行道设置树池时，宜采用生态树池，生态树池种植

土深度应不小于 1m、并溢流和出流雨水系统中；生态树池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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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大于 3m的路侧带上。

2. 路侧绿化带应符合下列规定：

⑴ 道路雨水径流可通过降低绿化带标高、增加路缘石开

口等方式引入绿化带，绿化带内可设置植草沟、雨水花园、下

沉式绿地等海绵设施，消纳雨水径流，并与道路景观相结合。

⑵ 绿化带植物应根据绿化带竖向布置、水分条件、径流

雨水水质等进行选择，宜选择耐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本土植

物。

3. 红线外公共绿地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⑴ 当公共绿地设计标高低于人行道时，应根据道路坡向

使红线内人行道、红线外径流汇入绿地中进行滞留或净化，宜

结合周边地块条件设置前置塘、雨水湿地等设施、控制径流污

染。

⑵ 当公共绿地设计标高高于人行道时，公共绿带与人行

道相接处应设置碎石沟等设施，对绿带地表径流水进行截留处

理。

4. 红线外建筑前区或广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⑴ 区块总体布局应根据场地排水进行地表竖向设计，使

铺装雨水汇入绿地内渗透、净化和储存。

⑵ 在区块绿地内开展微地形设计，设置植被浅沟、下沉

式绿地和雨水花园等小型分散设施，形成自然、流畅的雨水排

水路径。

7 人行道平纵横设计

7.1 平面设计要求

1. 路侧带宜整体规划布局，处理好设施带和人行道通道

的关系；任何高于人行道的突出物（阻车桩除外），均应布置于

设施带或绿化带内。

2. 设施带内的各类设施布置应满足路段出入口、交叉口

视距要求，不宜布置在视距范围内。

3. 设置于人行道内的各类检查井必需符合相关技术规定

要求，井盖应由专业的规范标识并与人行通道面铺平；当井盖

尺寸过大、无法满足盲道绕行间距要求时，应采用隐形井盖或

减小井盖尺寸。

4. 行人过街量大、交通级别低的路口，可采用抬升式人

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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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纵坡设计要求

1. 人行道纵坡应与车行道纵坡一致。与沿线出入口接顺

时，最大接坡不应大于 1:12。

2. 人行道与车行道高差为零或低于车行道面标高时，应

设置安全防护栏和排水设施。

3. 人行道与建筑门前台阶相接时，应确保人行道面与第

一阶台阶的高差小于 15cm。

7.3 横坡设计要求

1. 人行道横坡宜采用单向坡，坡度 1%~2%。

2. 人行道两侧的小区道路或单位出入口，其穿过人行道

设计为斜坡时，坡度宜平缓，不宜大于 3.5%。

7.4 人行道排水要求

1. 人行道应通过横坡设计将路表水接入排水系统。人行

道铺装低于车行道标高时应做专项排水设计。

2. 雨水口应设在道路汇水点或人行横道的上游，并应尽

量避开进出口、缘石坡道、公交站点等位置。

3. 当进行海绵城市设计时，人行道排水应与海绵设计统

筹考虑，并符合《嘉兴市海绵城市设计导则》。

8 人行道结构设计

8.1 结构组合设计

1. 人行道结构可分为路面结构层和土基两部分。路面结

构层自上而下分为面层铺装、整平层、基层、垫层；其中垫层

可根据土基和实际条件按需设置。

8.2 面层铺装设计要求

1. 嘉兴市区常用的人行道面层主要有荷兰砖、透水砖、

花岗岩面砖及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等材质，宜按面层推荐

材质、结合周边环境选用。

2. 人行道铺砌式面层应视所选择材料不同，在与侧石接

边处，接缝宽度不大于 10mm，铺装宜高出侧石 3mm～5mm。

3. 市区人行道面层铺装石材规格应采用 20cm×10cm、

20cm×20cm、30cm×20cm平面尺寸规格。

4. 人行道铺装应与相邻地坪或建（构）筑物妥善衔接，

沿线建筑物紧靠路边区域时，面层铺装应铺设至建筑边；有建

筑退界或未建成区域时，应按道路红线宽度铺设，外侧边缘应

设置护边设施，如道牙等。

5. 人行道与建筑退界硬质铺装相接时，在道路红线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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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道牙石，明确道路路侧带区域范围。

8.3 整平层设计要求

1. 整平层起调平和粘结作用。对于砌块铺装，在面层和

基层之间均应设置整平层。

2. 整平层材料分为三类：砂浆类（干拌水泥黄砂、水泥

砂浆、水泥净浆等）、细石混凝土类、水泥混凝土类。整平层材

料选择原则如下：

厚度 H≤3cm时，建议采用砂浆类，嘉兴地区人行道垫层

建议采用 2cm M10水泥砂浆。

厚度 3cm＜H≤6cm时，建议采用 C10细石混凝土。

厚度 H＞6cm时，采用 C15水泥混凝土。

3. 石材、广场砖铺砌应采用水泥砂浆或水泥净浆整平层，

根据施工季节及铺砌条件可按要求添入缓凝剂等外加剂。

4. 透水人行道整平层应满足以下要求：

⑴ 整平层采用干硬性水泥砂浆，两块相邻透水砖之间接

缝宽度为 2～3mm；

⑵ 干硬性水泥砂浆整平层配比参考：水泥：砂=1:5～7（质

量比）；

⑶ 水、水泥、砂的质量比要保证施工过程中“干硬性”，

加水量以将水泥中砂手攥成团，距离地面 1m 高处，自由落地

松散为限，具体实验确定。

8.4 基层设计要求

1. 人行道基层主要承受行人和车辆的竖向荷载，并扩散

至土基。基层应具有强度要求和稳定性。基层分为柔性基层、

半刚性基层和刚性基层三类。

2. 柔性基层适用于土基状况良好，能充分进行碾压或人

行道结构透水的不停车人行道；半刚性基层适用于能充分碾压

并有足够养生时间的人行道；二者均不应用于石材或广场砖铺

装下的基层。

3. 刚性基层适用于土基软弱、地下管线较多，对面层平

整度要求较高的铺装结构层，花岗岩铺装下应采用刚性基层。

4. 刚性基层宜采用 C20～C30 普通水泥混凝土，有车辆荷

载时要求取上限值；小区、公园无车辆荷载的道路可采用 C15

普通水泥混凝土。

5. 透水混凝土刚性基层技术要求：透水混凝土的路面抗

压强度、弯拉强度等应满足透水混凝土路面相关规范要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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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满足人行道基层强度要求。

8.5 垫层设计要求

1. 人行道垫层应根据土基状况和基层类型合理设置、因

地制宜；当地下水位较高，土基处于潮湿状态时应设置垫层。

2. 土基为黏性土时应设置垫层；土基为砂性土或现状为

砂砾石路段可不设置垫层。

3. 人行道垫层宜采用未筛分碎石、粒径 13.2mm～19.0mm

碎石或级配良好的中粗砂。

4. 垫层材料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37.5mm，压碎值应不大于

40%,小于 0.075mm 的颗粒含量应不大于 5%。

8.6 结构层厚度设计

1. 人行道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各结构层厚度。

2. 人行道铺装推荐采用的结构厚度及强度要求如下表所

示，供参考使用。

人行道铺装结构层常用厚度及强度要求

项目 结构层类型
常用厚度

（mm）
强度要求 其他指标

面

层

砌块

面层

石材 100
饱和极限抗压强度≥120MPa

弯拉强度≥9MPa

荷兰砖 60～80
抗压强度≥50MPa

弯拉强度≥6MPa

透水砖 60～80
抗压强度≥40MPa

弯拉强度≥5MPa

抗滑指标 BPN≥60

透水系数≥0.1mm/s

预制混凝土 60～80
抗压强度≥30MPa

弯拉强度≥3.5MPa

整体

面层

透水混凝土 100～150
抗压强度≥30MPa

弯拉强度≥3.5MPa

抗滑指标 BPN≥80

透水系数≥0.5mm/s

普通混凝土 100～150
抗压强度≥30MPa

弯拉强度≥3.5MPa

面

层

整体

面层

沥青混凝土 ≥30 压实度≥90%

透水沥青砼 ≥30 压实度≥90%
抗滑指标BPN≥80透

水系数≥800ml/15s

整平层

干拌水泥黄砂 20～40

水泥砂浆 20～40 ≥M10

干硬性水泥砂浆 20～40 ≥M10

基

层

刚性

基层

水泥混凝土 150～200 28 天抗压强度≥30MPa

透水混凝土 150～200 28 天抗压强度≥20MPa 透水系数≥0.5mm/s

（接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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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表）

项目 结构层类型
常用厚度

（mm）
强度要求 其他指标

基

层

柔性基

层
砂砾或碎石层 150～200

半刚性

基层
水泥稳定碎石 150～200

垫层 碎石 100～150

注：本表车辆荷载按小于 3t 小型汽车计算，有车辆荷载的

厚度取高值。

9 管理与养护、维修

9.1 建设管理

1. 规划与设计

⑴ 新建和改建人行道应与道路车行道统一规划、设计，

对道路人行道的板材、色彩、强度等做到规划合理、环境和谐、

功能明确、设计优美，条件合适的推广应用生态、环保型人行

道板。

⑵ 人行道相关设施应规范、标准的做好无障碍设计。

⑶ 人行道绿化设计不得影响行人通行、不得影响交叉路

口、出入口及交通信号灯的视线。

⑷ 人行道的其他设施应按规定设置在绿化或设施带内，

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安全和地下管线的运行管理。

2. 建设和施工

⑴ 人行道铺装应按照本标准和经审查的施工图组织实施，

做到施工质量优良，设施完好，无破损、残缺、塌陷、积水。

临建单位需进行人行道铺装和改建设计时，需经市政工程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⑵ 新建、改建道路人行道有条件设置停车时，应设计好

停车位位置，结构应符合停车要求，保证人行通道正常使用。

⑶ 人行道铺装竣工后，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参与验

收，须严格验收无障碍设施。

9.2 养护要求

1. 人行道养护应包括基层、面层、无障碍设施、缘石、

条石、道牙等的养护。

2. 养护单位应对人行道及其附属设施经常巡查，并符合

《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范》第 4.2.4条规定。

3. 人行道病害与缺陷界定按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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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当人行道铺装采用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铺装类时，

病害界定按《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范》第 13.2.1 条和第 13.2.2

条规定。

⑵ 坑洞：面层的破损深度大于 20mm；

⑶ 错台：铺装接缝处相邻板块垂直高差大于 6mm。

⑷ 拱起：多块板相对周围板向上突起，最大突起量在

30mm以上。

⑸ 沉陷：铺装连续数块下沉低于相邻块深度大于 20mm，

面积在 1m2内。

⑹ 表面应平整，无障碍物，无积水，砌块无松动、残缺，

相邻块高差不大于+3mm；

4. 人行道及其附属设施应处于完好状态，人行道的养护

应符合下列规定：

⑴ 人行道上检查井不得凸起或残缺，检查井盖不得缺失；

⑵ 缘石和道牙应稳定牢固、直顺，不得缺失；

⑶ 树池框、树带条石不得拱起或残缺；

⑷ 无障碍坡道及盲道设施等应满足规范要求。

5. 面层养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⑴ 砌块填缝料散失的补充；

⑵ 路面砖松动、破损、错台、凸起或沉陷的维修；

⑶ 检查井沉陷和凸起的维修；

9.3 维修要求

1. 基层维修要求

⑴ 人行道沉陷或拱胀时，应对基层进行维修。

⑵ 当人行道基层进行维修时，材料强度不得低于原基层

强度和本标准规定。

⑶ 基层维修时不应采用薄层补贴，应将下沉基层整体翻

修，基层翻修采用长方形形状，各边应超出破损边缘一块砖。

⑷ 发现面层砌块松动应及时补充填缝料，充填稳固，若

垫层不平，应重新铺砌。

⑸ 当基层强度不足产生沉陷或破碎、损坏时，应先加固

基层，再铺砌面层砌块；

2. 面层维修要求

⑴ 砌块修补时，修补部位应大于损坏部位一块砖；

⑵ 发现面层砌块发生错台、凸出、沉陷时，应将其取出，

整理垫层，重新铺装面层，填缝；修理的部位应与周围的面层

砌块砖相接平顺；



21

⑶ 检查井周围或与构筑物接壤的砌块宜切块补齐，不宜

切块补齐的部分应及时填补平整；

⑷ 盲道砌块缺失或损坏应及时修补；提示盲道的块型和

位置应安装正确；

3. 缘石、条石、道牙维修要求

⑴ 缘石、条石、道牙发生挤压、拱胀变形应及时调整、

勾缝；更换的缘石规格、材质应与原路缘石一致。

⑵ 人行道维修时，缘石、条石、道牙等规格、材质应与

原路缘石一致。

⑶ 更换缘石时，砌筑缘石应采用 C15水泥混凝土做缘石

立面，缘石坞塝宽度不小于 5cm，深度不小于 10cm。

⑷ 缘石维修时，其缝宽不得小于 3mm，最大缝宽不得超

过 10mm。

4. 树池、树带条石

⑴ 树池、树篦、树带条石等出现拱胀、变形、断裂或缺

失时，应及时维修更化，更换材质与原材质一致。

9.4 检验标准

1、人行道设施养护、维修检验标准均应严格按照《城镇

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和《城镇道路工程施

工验收规范》（CJJ01-2008）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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